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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师范学院文件 

 
 
  

玉师院〔2023〕195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 
 

关于印发《玉溪师范学院定期清理规范工资 
津贴补贴和奖金福利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门： 

《玉溪师范学院定期清理规范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福利实

施办法》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玉溪师范学院定期清理规范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福利

实施办法 

 

 

玉溪师范学院 

2023 年 11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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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玉溪师范学院定期清理规范工资津贴补贴和奖
金福利实施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防止超范围、超标准发放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福

利，严肃发放纪律，根据《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

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机关事业单位津贴补贴工作的通知》

（云办通〔2016〕34 号）、云南省《关于严禁自行出台政策发放

工资津贴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云办发电〔2018〕78 号）和云

南省教育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有关省属高校绩效工资管理工作的

通知》（云教发〔2021〕3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校成立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福利清理专项工作督

查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人事工作校领导 

成  员：人事处、审计处、财务处、工会 

第三条 学校严格遵照上级相关文件执行教职工工资福利待

遇，杜绝违规发放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福利的情况发生。 

第四条 学校编制内教职工工资福利包括基本工资、国家统

一规定的津贴补贴（艰边津贴、回族补贴、护龄津贴、独子费）、

绩效工资（含基础性绩效、奖励性绩效）、其他依现行上级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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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发津贴补贴和奖金福利（含校级领导公务交通补贴、驻村人员

艰边补贴、生活补助、工会慰问等）。 

第五条 学校定期清理规范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福利的内容

包括： 

（一）对国家和云南省统一规定的工资、津贴补贴项目，是

否按有关文件规定的范围和标准执行等情况； 

（二）违反规定自行设立项目发放津贴补贴，或者继续发放

已经明令取消的津贴补贴； 

（三）违反规定发放评审费、加班费、值班费和未休年休假

报酬； 

（四）在学校绩效工资分配办法规定的奖励项目之外，自行

出台各种奖励政策，巧设名目向教职工发放奖金福利； 

（五）违规领取本职工作范围之内的专项工作绩效； 

（六）除学校教职工工资福利待遇正面清单之外的其他违规

发放津贴补贴和奖金福利的情形； 

（七）违规截留套取公款设立“小金库”发放津补贴或奖金

福利； 

（八）以往来账款名义向关联单位（企业）转移物资，由关

联单位（企业）通过虚列业务费用，给本单位（企业）职工发放

津补贴或奖金福利； 

（九）通过报销出差补助、超标准缴存住房公积金等形式变

相发放津补贴或奖金福利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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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借制卷监考、活动筹备、节日庆典之机增设环节、改

变资金渠道，违规用工会费等经费发放津贴补贴或奖励福利； 

（十一）突破核定总量发放奖励性绩效工资。主要领导与本

单位工作人员的奖励性绩效工资水平比例超出 2.5:1。 

第六条 原则上,学校每年年初定期清理规范工资、津贴补贴

和奖金福利。 

第七条 此项工作牵头部门为人事处，清理范围为各二级学

院和职能部门及直属附属单位，其各自主要职责如下： 

（一）人事处牵头组织专项督查，确定清理规范工作的具体

内容、时间节点、工作纪律，做好政策解读工作，确保清理工作

有效推进； 

（二）人事处围绕上级部门有关文件规定，清查基本工资是

否执行国家统一标准；津贴补贴是否超标准超范围发放；同时自

查是否存在除国家允许范围之外的津贴补贴和奖金福利的发放

情形； 

（三）各二级学院、职能部门及直属附属单位清查本部门奖

励性绩效工资的发放项目、发放程序是否符合学校绩效工资分配

办法；是否存在超绩效工资分配办法规定的发放项目；同时自查

是否存在本职工作之内的专项绩效发放等情形，形成年度发放情

况清查报告； 

（四）学校工会根据《云南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

则》等文件，对当年使用的工会经费开展自查，重点自查是否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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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超标准超范围使用工会经费及超标准超范围发放福利等的情

况，形成年度发放情况清查报告 

（五）人事处在清查的基础上形成学校年度清理报告，对于

存在的问题及时核查、及时整改。对违规发放的津贴补贴，应当

按有关规定清退收回，情节严重者，按照相关规定追究责任。 

第八条 各二级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明确工作责任和要求，不

走过场，确实把清理规范和自查自纠工作落到实处，人事处要做

好政策解读工作，审计处要做好审计监督工作，纪检处对发现违

规违纪问题按相关规定严肃查处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所涉及的相关事宜由人事处负责解释，未尽

事宜，由学校清理工资、津贴补贴和奖金福利专项督查小组讨论

决定。与上级部门规定不一致的，按上级部门规定执行。 

第十条 本方案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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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师范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1月 10日印发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
